
法務統計年報

中華民國 110 年 單位：人

總 計  788  16,136  12,559  15,114  11,428  2,185  9,242  1,810

臺 北 看 守 所  2  1,812  1,806  1,542  1,029  130  899  272

臺 北 女 子 看 守 所  33  695  660  627  613  81  532  101

桃 園 看 守 所  5  659  658  650  －  －  －  14

新 竹 看 守 所  －  279  278  269  －  －  －  10

苗 栗 看 守 所  2  681  552  592  460  52  408  91

臺 中 看 守 所  －  6  6  6  －  －  －  －

彰 化 看 守 所  15  523  521  533  －  －  －  5

南 投 看 守 所  －  222  222  222  －  －  －  －

雲 林 看 守 所  －  616  451  536  438  123  315  80

嘉 義 看 守 所  －  291  288  288  －  －  －  3

臺 南 看 守 所  －  1,053  888  880  752  160  592  173

屏 東 看 守 所  5  408  407  412  －  －  －  1

臺 東 看 守 所  10  247  247  235  232  33  199  22

花 蓮 看 守 所  21  179  178  185  181  39  142  15

宜 蘭 看 守 所  2  132  127  129  －  －  －  5

基 隆 看 守 所  2  168  168  168  1  1  －  2

澎 湖 看 守 所  2  35  35  34  34  5  29  3

金 門 看 守 所  1  30  30  24  24  3  21  7

連 江 看 守 所  －  4  4  4  4  －  4  －

新 店 戒 治 所  205  3,155  1,524  2,976  2,947  498  2,449  384

臺 中 戒 治 所  230  1,845  1,283  1,847  1,807  424  1,383  228

臺 中 女 子 戒 治 所  30  362  212  334  326  68  257  58

高 雄 戒 治 所  196  2,290  1,716  2,205  2,170  484  1,686  281

高 雄 女 子 戒 治 所  27  444  298  416  410  84  326  55

說明：1.實際出所人數含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移送戒治、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出所、裁定不付觀察勒戒或

說明：2.自100年10月起新增新店、臺中及高雄戒治所附設勒戒處所，104年7月起新增臺中女子戒治所附設
               勒戒處所，105年1月起新增高雄女子戒治所附設勒戒處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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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1.逾期不為裁定者。

表4-35. 成年勒戒處所受觀察勒戒人數－按機關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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